


主席：現在處理親民黨黨團提議變更議程一案。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9屆第7會期第8次會議提議變更議程，建請將親民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與相關議案併案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鴻鈞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7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學聖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3、3、4、4、5、5會期第5、9、10、1、4、11、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4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7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學聖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7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3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900號、106年4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251號、台立議字第106070135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193號、106年10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633號、107年5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257號及107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41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7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學聖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8年3月27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黨團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黨團提案說明：
（壹）委員柯志恩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為使公私立學校教師借調期間得辦理退休之規定一致，爰提出「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增訂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借調期間符合本條例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貳）時代力量黨團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現行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與公立學校教職員之落差極大，為改善私校教職員之退休年金水準與所得替代率，以避免私校人才流失，並促進公校、私校教職員平等待遇，爰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現行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撫儲金管理會，其組成恐難落實教職員之自主管理，爰此提出「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肆）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目前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與公立學校教職員之落差極大，為改善私校教職員之退休年金水準與所得替代率，以避免私校人才流失，並促進公校、私校教職員平等待遇，爰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維護私校教職員之權益。
（伍）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若有大量離職之情形，因類型非為資遣，免予報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准，現行法毋須將離職情形報請備查，使主管機關無法掌握實際教職員離職情形。又部分學校以此為規避資遣相關程序，對於學校異常人員流動，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理應備查學校教職員離職概況，以保障私立學校教職員之工作權，爰此增訂「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陸）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基於私校教職員過去身為年金孤兒，如今第三層年金制度保障仍有所缺角之特殊處境，透過修法進一步維護私校教職員權益，健全三層年金制度。爰此，本席等提出「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柒）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教育部自99年1月1日推動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新制，並於102年開辦私校教職員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讓私校教職員得依照個人意願及自身承受風險之能力，選擇參與保守型、穩健型或積極型之投資標的組合，如未選擇，則其個人專戶之儲金將預設為保守型之投資標的組合。惟開辦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至今已逾5年，仍有80%的私校教職員未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且於私校教職員退休後，其儲金即使選擇定期給付，仍須全數領出後另行購買市售之商業保險，無法回存退撫儲金，因此限縮了退撫儲金的運用效率。為能提升退撫儲金的運用效率、增加私校教職員退休時請領儲金之選擇，爰提出「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9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一)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陳宜民等17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六)委員陳學聖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七)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提案修正重點包括提高儲金管理會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比例、要求私校辦理教職員增額提撥作業、按教職員年齡配置適當投資組合、提供教職員分期請領退休金設計等，共8條文，本人應邀列席報告，感到非常榮幸，謹就以上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依條文順序提案說明如下：
一、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及陳宜民等17人分別提案修正本條例第4條第2項有關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比例：
(一)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及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分以，為提高儲金管理自主，並確保管理會之代表性，以「自己錢自己管」為由，分別修正為全部由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組成，或前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二。
(二)考量現行儲金管理會組織及管理辦法規定，儲金管理會董事會除有7席學校董事會代表，其餘14席，均為教職員及其推薦代表，已占三分之二，與實務作業情形相同，建議可採委員陳宜民等17人所提版本。
二、委員陳宜民等17人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提案修正本條例第8條第4項提高私校退撫儲金提撥費率，由現行12%調高為18%；委員陳宜民等17人另提案刪除本條例第8條第7項規定主管機關撥繳私校退撫儲金年限：
(一)建議提撥費率維持現行12%，理由引述如下：
1.增加學校及政府財務（政）負擔：考量公校教職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提高至18%，係為彌補過去提撥費率未依精算結果建議之最適提撥率所產生之缺口，惟私校退撫新制儲金係採確定提撥制，財務健全無破產問題。且依現行本條例第8條第4項規定，私校退撫儲金提撥費率12%中，個人、學校及政府提撥比例分別為個人35%、學校及政府各32.5%，提高提撥費率，勢必增加財務負擔。經估算，倘退撫儲金提撥率提高至18%，預估整體私校每年需增加提撥約新臺幣（以下同）10億9千萬元，至主管機關部分則須增加撥繳約10億1千萬元，恐排擠其他政府及學校重要教育資源經費分配。
2.參照同為確定提撥制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其提撥率亦為12%，其中勞工跟雇主每月工資各6%。
(二)另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刪除第8條主管機關35年上限撥繳責任部分，建議仍應設定學校主管機關撥繳上限年資，此係基於政府撥繳公、私校教職員退撫基（儲）金年限之衡平性，以及考量人口老化趨勢，延長工作年限為趨勢，配合公校選擇一次退休金者之年資採計上限（同政府撥繳退撫基金年限），酌予調整為42年。
三、委員陳宜民等17人及委員陳學聖等20人分別提案修正本條例第9條要求私校為其教職員辦理增額提撥；委員陳宜民等17人另增列私校與教職員協商機制，以及提高自提免稅額：
(一)委員陳宜民等17人及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修正現行私校「得」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撫準備金作業規定，為私校「應」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撫準備金作業，以完善私校教職員第三層年金制度保障，敬表贊同。
(二)另委員陳宜民等17人所提增列「與教職員協議機制」及「提高免稅額度」等節，均以為有待商榷，理由如次：
1.增列與教職員協議機制尚待確認：考量增額提撥之設計本係學校於法定強制提撥退撫儲金之義務外，得斟酌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為教職員增加提撥退撫準備金，倘強制學校應與教職員或教職員團體協議辦理增額提撥，與制度設計不相符，亦易造成校方與教職員之對立。
2.其他退休制度所享退休金免稅額度衡平性：考量政府整體稅收制度規劃及與其他退休制度（如勞工退休金制度）所享退休金免稅額度之衡平，提高免稅額應由財主單位審慎評估。
四、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修正本條例第10條教職員未選擇個人儲金之投資標的者，按年齡配置預選人生週期組合：
經統計，截至107年12月底止，私校教職員未完成評估及未完成選擇者約占全部70%都配置在保守型，考量教職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對投資風險有不同的承受度，並參考國際各退休金制度作法，將未選擇者預設為人生週期型，可促進教職員退休儲金運用效率，以提高退休金，教職員並保有選擇的決定權，爰委員提案版本，敬表贊同。
五、委員陳宜民等17人、委員柯志恩等16人分別提案新增本條例第16條之1借調辦理留職停薪之教師，無須回職復薪，即得辦理屆齡退休之規定：
考量現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亦有相同規定，為利衡平公、私立學校教師權益，委員提案版本，敬表贊同。
六、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修正本條例第20條增列由教職員可參加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選擇：
為保障教職員老年經濟安全，增列分期請領制度設計，可有效因應金融市場變化，及減緩教職員退休時遭遇金融市場不佳之衝擊；另增訂本條施行後退休或資遣教職員得繳回退休金及資遣給與之機制，可照顧全體教職員，敬表同意，惟基於前後條文「年金保險」用語一致之考量，爰請維持現行「年金保險」文字。
七、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配合第20條修正文字，提案修正本條例第21條增列分期請領等相關文字：
原則支持張廖萬堅等22人所提版本，惟基於前後條文「年金保險」用語一致之考量，爰請維持現行「年金保險」，並酌修相關文字。
八、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新增本條例第24條之1增列教職員不符合退休、資遣規定而離職者，應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各學校辦理提（撥）繳退撫儲金事項，應於每學期開始一個月內填具教職員名冊，報儲金管理會辦理登記，以利儲金撥繳之正確性，爰儲金管理會已可掌握相關離職人數。復考量教職員資遣給與係由原私校退撫基金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支給，並未增加學校經費負擔，爰應不致有學校以規避資遣費為由迫使教師離職之情事，如有掌握私校教職員離職之需要，似可就現有機制評估強化。
九、結語
感謝各位委員長期對於私校教職員退撫權益事項的關心，本次修法提高儲金管理會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比例，更加落實教職員自主管理；按教職員年齡配置適當投資組合，更完善教職員退撫權益；提供教職員分期請領退休金設計，減少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有效降低私校教職員於請領退休金時之風險，都有助於私校教職員老年生活之保障。
以上報告，敬祈 各位委員惠予支持，謝謝各位！
肆、與會委員於報告、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之修正，除考量衡平公、私立學校教師權益外，將更加落實私校儲金管理會教職員的自主管理，並提供教職員分期請領退休金設計，以降低其於請領退休金時之風險，有助老年生活之保障。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為：
一、第四條，照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通過。
二、第八條，除第七項修正為「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四十二年為限。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外，其餘維持現行條文。
三、第九條，照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通過。
四、第十條，照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通過。
五、增訂第十六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符合前條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六、第二十條，除第三項修正為「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外，並增訂第四項「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現行條文第四項至第七項依次遞移為第五項至第八項，另增訂第九項「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其餘維持現行條文。
七、第二十一條，除第一項修正為「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外，其餘維持現行條文。
八、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九、通過附帶決議1項：
為保障私校教職員任職權益，並使學校主管機關掌握學校教職員離職之概況，配合現有機制，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按學期彙整未符合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之教職員等相關資料送學校主管機關參考，以提高學校主管機關對學校大量異常離職之警覺。
伍、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員陳學聖等20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
	委員柯志恩等16人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提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通過)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二。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二。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儲金管理會成員，由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組成。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
私校退撫基金的主要精神與運作機制之一就是「自己錢自己管」，然教職員代表與教職員所推薦之專家代表僅占三分之一，有違上述精神。爰提高教職員代表與教職員所推薦之專家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
一、除第二項外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其立法目的係為維繫教職員對其權益相關之儲金管理自主，並確保管理會之代表性，然三分之一的最低人數限制，極有可能變成固定份額，是以本席提出將儲金管理會之成員組成改為「由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組成。」確保儲金管理會之組成原則，以教職員代表與其所推薦之專家代表為主。
三、除了三分之一的教職員代表，實難想像另外三分之二成員之角色定位，蓋政府已於同條文中負有監督考核管理會之職責，若使政府代表進入管理會則等同於由行政機關監督自身行政作為，甚為不妥；而儲金管理、運用之專業人才，亦可由教職員共同推舉適任人選；各私校之校方代表作為教職員之雇主，亦不宜涉入教職員退撫儲金之運用管理。故原條文之「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予以刪除。
審查會：照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鍾孔炤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四十二年為限。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八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八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三十五年為限。但教師或校長服務滿三十五年，並有擔任教職三十年之資歷，且辦理退休時往前逆算連續任教師或校長五年以上，成績優異者，最高撥繳至四十年。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三十五年為限。但教師或校長服務滿三十五年，並有擔任教職三十年之資歷，且辦理退休時往前逆算連續任教師或校長五年以上，成績優異者，最高撥繳至四十年。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
一、依據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公佈之數據，現行台灣私校教師退休年金月退部分，與公校教師之落差極大，在未包括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情況下，單單是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的保障，2016年公立大專院校退休教師平均月退休所得76,045元，而私校教師則僅為一次性給付223萬（換算成月領則為9,291元），私校教師即便再加上公保養老給付每月平均15,682元，也僅有兩萬多元。爰提案修正第四項將退撫基金提撥率自12％提高為18％。
二、私校退撫基金係採確定提撥制，目前同樣採確定提撥制的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並無年資上限，報保障私校教職員退休權益，且達到法制衡平性，爰比照勞退新制，刪除年資限制之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依據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公佈之數據，現行台灣私校教師退休年金月退部分，與公校教師之落差極大，在未包括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情況下，單單是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的保障，2016年公立大專院校退休教師平均月退休所得76,045元，而私校教師則僅為一次性給付223萬（換算成月領則為9,291元），私校教師即便再加上公保養老給付每月平均15,682元，也僅有兩萬多元。
二、另以純新制，年資25年之私立大專教師為例，其公保養老給付加計私校退撫儲金新制之總所得替代率僅為29.97％，遠不及公立學校。
三、然而，現行私校教師的本俸以及加給，依2016年正式上路的《教師待遇條例》，皆已明文「準用公校標準」，目的即在拉齊公校、私校教師待遇。退休年金兩者間卻仍存有如此巨大落差，早應有所改革。為促進公校、私校教職員平等待遇，改善私校教職員之退休年金水準與所得替代率，拉近與公校教職員之差距，爰提案修正將本法之退撫基金提撥率自12％提高為18％。
審查會：
一、照委員鍾孔炤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鍾孔炤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四十二年為限。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照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通過)
第九條　私立學校應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作業，並得斟酌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撥繳該準備金，教職員另得提撥，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第九條　私立學校應斟酌其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與教職員或教職員團體協議下為其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教職員如有配合相對提撥之準備金，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兩倍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
第九條　私立學校應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作業，並得斟酌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撥繳該準備金，教職員另得提撥，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第九條　私立學校得斟酌其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為其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教職員如有配合相對提撥之準備金，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
一、為避免校方即使經營有成，財務狀況極優，老師也無法分享共同努力成果。造成私校老師退撫和公校老師差距重大。爰要求應與教職員或教職員團體協議增加退撫準備金。
二、為強化私校教職員退休經濟安全網，鼓勵私校教職員多提撥退休準備金因應晚年生活，故提撥免稅額提高至二倍內為宜。
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
增額提撥雖屬教職員自願提撥退休準備金之措施，自102年開辦以來，至106年12月底止，雖已有122所學校辦理，有61%教職員得辦理增額提撥，其餘未辦理者，或因學校誤解、怕增加作業負擔等，並未辦理，致仍有近40%無法享受此已在職可以定額免稅，又可提高退休所得之措施，爰修正學校應辦理增額提撥之作業，並可斟酌財務狀況及發展重點等額外增加教職員退休準備金。
審查會：照委員陳學聖等20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通過)
第十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未選擇者，由儲金管理會按教職員年齡配置在適當之投資組合；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差額。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第十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未選擇者，由儲金管理會按教職員年齡配置在適當之投資組合；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差額。
	第十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差額。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目前儲金管理會提供三種不同風險等級之投資標的組合，惟截至106年12月底止，未選擇者之教職員人數約占80％，考量教職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對投資風險的承受度，並參酌香港強基金、美國401K計畫之設計，增訂未選擇者得由該會按教職員年齡，漸進調整資產配置內容，並藉由動態資產配置及長期投資的複利效果，讓教職員有機會增加退撫儲金運用效率。
審查會：照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柯志恩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符合前條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借調期間符合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委員柯志恩等16人提案：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借調期間符合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委員陳宜民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私立學校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間，若符合屆齡退休規定者，須辦理歸建回職復薪後，始得依本條例規定辦理退休。否則，僅能以辭職方式離開學校。
三、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者，除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於借調期間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即退休規定，且無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情形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四、為使公私立學校教師借調期間得辦理退休規定一致，衡平公私立學校教師權益，爰參考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增訂本條規定。
委員柯志恩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私立學校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間，倘符合本條例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定者，須辦理歸建回職復薪後，始得依本條例規定辦理退休。未辦理歸建者，僅得以辭職方式離開學校。
三、又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教職員不符合退休、資遣規定而離職者，僅得領取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本條例施行後之個人儲金帳戶之本息，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則無法領取，將影響渠等人員權益。
四、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者，除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於借調期間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即退休規定，且無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情形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五、為使公私立學校教師借調期間得辦理退休規定一致，衡平公私立學校教師權益，爰參考前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增訂本條規定。
審查會：
一、照委員柯志恩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柯志恩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符合前條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照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二十條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得兼領比例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次繳足購買第三項規定之年金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第二十條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得兼領比例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次繳足購買前項規定之年金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退休、資遣人員亦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第二十條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得兼領比例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次繳足購買前項規定之年金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一、為保障私校教職員退休經濟安全，使其老年生活收入不中斷，爰提供定期給付之給與方式，教職員亦可依其需要選擇年金保險或儲金管理會設計之分期領取。
二、另，鑑於金融市場變化快速，若教職員於請領退休金時，正逢市場低點（如金融海嘯），將造成其請領金額銳減，分期請領之設計，可降低教職員之投資風險，以保障教職員退休權益。
三、增列第八項，賦予儲金新制施行後退休、資遣人員得繳回原領退休金等，辦理分期請領。
審查會：
一、照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十條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得兼領比例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次繳足購買第三項規定之年金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照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參加之保險或分期請領，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配合第二十條修正，新增分期請領之文字。
審查會：
一、照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張廖萬堅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不予增訂)

	
	
	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一　教職員不符合退休、資遣規定而離職者，聘任學校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其通報期間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於本法內增訂報備之義務。自願離職毋須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賦予各該校報備義務，使教育主管機關掌握學校聘任教師之概況，亦對私校教師任職之權益提高保障。
三、有鑑於部分私立學校以教師自願離職為由規避資遣費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之程序，又私立學校各學制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不盡相同。於此授權教育部擬定相關辦法，對於報備程序、報備期間做成相關規定。
審查會：不予增訂。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二。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撫卹、資遣給與。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高四十二年為限。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校提撥。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擔。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請求變更。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私立學校應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作業，並得斟酌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撥繳該準備金，教職員另得提撥，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未選擇者，由儲金管理會按教職員年齡配置在適當之投資組合；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差額。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十六條之一。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符合前條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主席：增訂第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得兼領比例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次繳足購買第三項規定之年金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張廖萬堅等提案第二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　　　　（三讀）
─除將第二十條第四項日期空白部分填入「一百零八年四月九日」以外，其餘文字均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四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為保障私校教職員任職權益，並使學校主管機關掌握學校教職員離職之概況，配合現有機制，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按學期彙整未符合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之教職員等相關資料送學校主管機關參考，以提高學校主管機關對學校大量異常離職之警覺。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徐委員志榮聲明對方才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莊瑞雄等20人分別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3、6會期第3、14、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840005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時代力量黨團、委員莊瑞雄等20人分別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6月2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779號、107年10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70703725號及107年12月5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63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時代力量黨團、委員莊瑞雄等20人分別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經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委員莊瑞雄等20人提案，經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8年3月27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黨團、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亦邀請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通報告，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八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九月十八日施行，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鑑於近期有陸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從事投資行為，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秩序，為有效遏止陸資違法投資行為，有調高罰鍰上限之必要；另目前陸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來臺投資，不乏有小額投資之違規態樣，為符合比例原則及實務執行之彈性需求，爰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修正草案，將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之罰鍰金額修正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並調整其他違規行為之罰鍰金額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另考量陸資投資人來臺投資如有違規情節輕微之情事，增訂主管機關得先限期命其改善，已完成改善者，免予處罰之規定。
四、時代力量黨團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現行法針對違反本法第七十三條有關規範中國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未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我國進行投資行為之規定，罰則設定過輕，無法有效維護我國經濟市場之秩序，有必要提高罰則，以收事前抑制不法行為、事後有效實質追懲之效，爰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針對違反第七十三條規定之違法行為，提高相關罰鍰金額。
五、委員莊瑞雄等20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陸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從事投資行為，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秩序，為有效遏止陸資違法投資行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小額陸資，為符合比例原則及執行彈性，其違規情節輕微者，增訂主管機關得先限期命其改善，已完成改善者，免予處罰之規定。爰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一)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之文字修正，「得」改為「由」，使本條各項之法制體例及用語均一致，以符合同一條文之各項規定用語相同為原則。另配合酌做文字修正，將所增加之贅字「或」字予以刪除，以求文義通順。
(二)第三項及第四項均配合第一項之文字修正，「得」改為「由」，使本條各項之法制體例及用語均一致，以符合同一條文之各項規定用語相同為原則。
(三)第六項建議應明定「於期限內」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以資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
六、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通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承蒙貴委員會邀請，就審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93條之1修正草案」進行報告，以下謹提出相關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一)行政院擬具兩岸條例第93條之1修正草案
1.背景說明
(1)106年5月金管會查獲陸資未經許可投資我國有價證券，違反兩岸條例第73條第1項規定，該會依同條例第93條之1第1項裁罰新臺幣60萬元，並停止其股東權利及限期出清。惟外界評論現行罰鍰金額過低，無法有效遏止違法行為。金管會爰於同年6月來函建議修法提高罰鍰額度。
(2)鑒於兩岸條例第93條之1，除規範陸資違法投資我國有價證券之裁處外，亦涉及陸資違法在臺事業投資之裁處，為完善修法作業，本會2度邀集經濟部、金管會及法務部開會研商，並經本會委員會議討論、行政院召開審查會議及提報行政院會議討論通過，期間經多次溝通及意見交換，綜合考量投資態樣、裁罰現況、比例原則及實務需求等因素，爰擬具本修正草案。
2.現行規定及裁罰現況
(1)依據現行兩岸條例第93條之1規定，陸資未經許可在臺從事投資行為，得處新臺幣12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及停止其股東權利，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撤回投資，屆期未改正者，得連續處罰至改正為止；未依規定申報資料、轉投資未申請、應辦理審定未辦理者，得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2)自98年6月至108年2月止，依兩岸條例第93條之1規定予以裁處案件共計38件，其中金管會裁處3件、經濟部裁處35件。


	主管機關
	裁罰項次
	件數
	總計

	金管會
	第1項
	未經許可投資
	3
	38

	經濟部
	第1項
	未經許可投資
	31
	

	
	第2項
	未提交財務報表
	1
	

	
	第3項
	轉投資未申請
	3
	


註：經濟部依第1項規定裁處31件，其違規類型包括陸資未申請許可（12件）、外資身分變更為陸資未申請許可（15件）、營業項目變更未申請（2件）、盈餘轉增資未申請（1件）、減資（1件）。

3.修正重點
(1)參照兩岸條例第86條違法赴陸投資或技術合作罰鍰之規定，將陸資未經許可來臺投資之罰鍰，由現行新臺幣12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修正為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由主管機關依違法情節輕重及比例原則進行裁處；另給予投資人改正機會，俾減輕對投資人及其國內投資事業之影響；並配合公司法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93條之1第1項）
(2)配合前項罰鍰額度之調整，調整其他違規行為（應申報未申報、轉投資未申請、應辦理審定未辦理等）之罰鍰，由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修正為新臺幣5萬以上250萬元以下。另將陸資投資事業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者納入裁罰對象。（修正條文第93條之1第2項至第5項）
(3)考量陸資投資人來臺投資如有違規情節輕微之情事，增訂主管機關得先限期命其改善，已完成改善者，免予處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93條之1第6項）
4.配套措施
配合本修正條文的施行，未來將由經濟部及金管會分別訂定陸資違法事業投資及證券投資之裁罰基準，以利後續落實執行。
(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兩岸條例第93條之1修正草案
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將陸資未經許可來臺投資之罰鍰，由現行新臺幣12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修正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以收事前抑制不法行為、事後有效實質追懲之效，實與行政院為有效遏止陸資違法投資行為所擬具修正草案之修法方向一致，且行政院提案修正之罰鍰級距業已涵蓋時代力量黨團建議罰鍰額度，爰此，懇請大院支持行政院提案條文。
(三)大院莊委員瑞雄等20人擬具兩岸條例第93條之1修正草案
有關大院莊委員瑞雄等20人所擬具之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及實質內容大致與行政院提案內容相同，僅就條文法制用語及文意通順，略作文字修正，本會原則尊重大院之審議。
(四)結論
行政院擬具兩岸條例第93條之1修正草案，係針對陸資未經許可來臺投資及其他違規行為之裁罰規定進行通盤檢討與修正，賦予主管機關得依違法情節輕重、比例原則及實務執行之彈性需求，進行裁處。政府歡迎陸資來臺投資的立場沒有改變，本次修法對合法陸資也無影響，但對於陸資違法投資影響我正常商業運作及證券市場秩序，政府透過修法適度提高罰鍰，遏阻其違法行為，以完善法制規範，營造安定有序的投資環境，懇請大院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委員指教，謝謝。
七、經報告及詢答完畢，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陸資未經許可來臺投資及其他違規行為，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秩序，為有效遏止陸資違法投資行為，有調高罰鍰之必要；爰將全案審查完竣，並決議如下：
(一)第九十三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第一項「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修正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及第二項至第五項「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均修正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餘照案通過。
(二)增列立法說明：「關於本條所定之罰鍰處分，主管機關應依情節輕重及對國家、社會影響程度等，妥適研訂『裁罰標準』，以利未來適用。並於未來對於具體個案裁罰時，亦應充分考量修法意旨，依本條例及上開『裁罰標準』規定，核定適當之具體裁罰罰鍰額數，不得率以較低標準裁罰。」
八、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九、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提案),時代力量黨團提案,\s\do14(委員莊瑞雄等20人提案),\s\do28(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莊瑞雄等20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必要時得停止其股東權利；屆期仍未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為止；必要時得通知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或登記。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其情節輕微者，得依各該項規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管機關依前六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必要時得停止其股東權利；屆期仍未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為止；必要時得通知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或登記。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其情節輕微者，得依各該項規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管機關依前六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及停止其股東權利，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撤回投資；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連續處罰至其改正為止；屬外國公司分公司者，得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得繼續限期令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至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繼續限期令其改正，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得繼續限期令其改正，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至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依前五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必要時得停止其股東權利；屆期仍未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為止；必要時得通知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或登記。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申報不實、申報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其情節輕微者，依各該項規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已於期限內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管機關依前六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停止其股東權利，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撤回投資；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連續處罰至其改正為止；屬外國公司分公司者，得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並得連續處罰至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連續處罰至其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並得連續處罰至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依前五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一)考量目前有陸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從事投資行為，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秩序，因現行罰鍰上限過低，難收嚇阻之效，為有效遏止陸資違法行為發生，有調高罰鍰上限之必要。又為因應實務上存在小額投資違規行為，並符合比例原則及實務執行之彈性需求，爰有必要降低罰鍰下限。參考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違法赴陸投資或技術合作之處罰規定，修正第一項罰鍰額度，以利主管機關依違法情節輕重及比例原則處罰。
(二)又考量違規態樣輕重不一，爰第一項增訂主管機關得限期命改正，賦予投資人得以改正之機會，以減輕對投資人及其國內投資事業之影響，並得視違規情節輕重，必要時停止其股東權利。
(三)將第一項「連續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以符法制用語。
(四)考量陸資違規營業主體如屬陸資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陸資在臺分公司、陸資獨資、合夥或有限合夥事業者，皆涉及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之登記，應有通知登記主管機關處置之機制，爰後段增列「或登記」之文字。
二、考量目前實務上已有陸資所投資事業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後段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派員檢查之案例，為明確裁罰之違規態樣，爰修正第二項。
三、配合第一項罰鍰額度調整，並考量第二項至第五項之違規態樣相較於第一項為輕，爰審酌比例原則及違法情節，修正第二項至第五項之罰鍰額度。另第二項至第四項並依法制體例酌作修正。
四、考量陸資違法來臺從事投資行為不乏有違規情節輕微之情形，為符合比例原則，並基於實務執行之彈性需求，爰參考保險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增訂第六項，明定投資人如有違反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違規行為，授權主管機關按具體個案妥適審酌，並綜合考量其違規情節、投資金額、影響程度、主觀犯意等情事，倘其情節輕微者，得依各該項之規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包括停止投資、撤回投資、申報、接受檢查、辦理審定或改正），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五、配合第六項之增訂，現行第六項移列第七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法對違反本法第七十三條有關規範中國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我國進行投資行為之規定，罰則過輕，無法收事前抑制之效，有必要提高罰則。
二、爰針對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提高罰鍰至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針對違反同條第四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以及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等行為之罰則，參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之罰則，提高至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並將未於期限內改正之按次處罰，提高至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以有效維護我國經濟與證券市場之秩序。
委員莊瑞雄等20人提案：
一、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之文字修正，「得」改為「由」，使本條各項之法制體例及用語均一致，以符合同一條文之各項規定用語相同為原則。另配合酌做文字修正，將所增加之贅字「或」字予以刪除，以求文義通順。
二、第三項及第四項均配合第一項之文字修正，「得」改為「由」，使本條各項之法制體例及用語均一致，以符合同一條文之各項規定用語相同為原則。
三、增列第六項建議明定「於期限內」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以資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修正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及第二項至第五項「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均修正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增列立法說明如下：
「關於本條所定之罰鍰處分，主管機關應依情節輕重及對國家、社會影響程度等，妥適研訂『裁罰標準』，以利未來適用。並於未來對於具體個案裁罰時，亦應充分考量修法意旨，依本條例及上開『裁罰標準』規定，核定適當之具體裁罰罰鍰額數，不得率以較低標準裁罰。」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張召集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經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九十三條之一。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必要時得停止其股東權利；屆期仍未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為止；必要時得通知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認許或登記。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屆期仍未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申報、改正或接受檢查為止。

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投資之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正為止。

投資人或投資事業違反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應辦理審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屆期仍未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至其辦理審定、申報或改正為止。

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其情節輕微者，得依各該項規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管機關依前六項規定對投資人為處分時，得向投資人之代理人或投資事業為送達；其為罰鍰之處分者，得向投資事業執行之；投資事業於執行後對該投資人有求償權，並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主席：第九十三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12時13分）主席、各位同仁。我國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針對中資來臺灣進行投資，設有一定的規範，針對特定的產業，如果涉及國家安全有明文排除禁止的，涉及攸關我國整個經濟發展，也允許中資在一定條件下面申請許可。但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是，儘管有這樣子的規範存在，過去在臺灣一而再再而三上演所發生的狀況是，明明就是中資，卻藉由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做不實的陳報、虛偽，在海外的避稅天堂透過紙上公司，甚至透過香港假裝成外資來臺灣進行投資，嚴重地去迴避、違反、牴觸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建立的規範；更荒謬的事情是，在這些規範背後，過去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裁罰的基準只有從新臺幣12萬元到60萬元，這樣的罰則對於那些假中資根本形同具文，甚至在之前阿里巴巴違反規定、冒充外資來我國投資的時候，經濟部前部長鄧振中予以裁罰12萬元，還引以自豪，所有的人都在問：這有什麼好引以自豪的？這根本是把我國法的規範當成笑話。此次修法提高罰則只是第一步，時代力量黨團認為，針對透過借名、冒名等虛偽、詐欺的方式來破壞我國的市場經濟、傷害台灣投資人的行為，應該科予刑罰，我藉此機會呼籲召委趕快進行協商，不要藉由尚待協商把這個更重要的修正放在立法院裡面，而無法完成真正的立法。謝謝。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3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3月4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26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8年3月20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律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主管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一、前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避免對身心障礙者形成不當歧視，爰擬具本修正草案。
二、本次修正重點
(一)考量法醫師之職責為從事解剖、相驗等鑑定工作，以落實人權保障並維護司法公信力，故不論是先天或後天造成的身心疾病承擔如此的重任，確有可議之處，因此，如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者，不得充任法醫師，已充任者，於其原因消滅前，則有停止執行業務之必要。但基於尊重人權及個人因素，為避免現行條文對身心障礙者形成不當歧視，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刪除「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等歧視性用語。
(二)現行條文規定「經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惟書面判斷與臨床診斷有其差異，身心有無障礙在臨床的觀察可能會比僅憑書面資料準確的多，又考量醫師如未為臨床診斷即作出判斷，將違反醫師倫理，恐無醫師願意接受委任提供諮詢，為免窒礙難行，爰刪除「經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增列「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等文字。另上開所稱「有客觀事實」係指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第5條有關「合理之對待」規定，為職務再設計、輔具等支持與合理調整措施後，仍認定其身心狀況無法執行業務之情形者。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詢答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本次修正係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以避免對身心障礙者形成不當歧視，爰予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五條，除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及第五款修正為「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法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周春米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醫師：

一、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

四、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五、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法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並追繳其證書；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停止其業務之執行。
	第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醫師：

一、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

四、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五、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經主管機關認定。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並追繳其證書；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停止其業務之執行。
	第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醫師：

一、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

四、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五、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並追繳其證書；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停止其業務之執行。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考量法醫師之職責為從事解剖、相驗等鑑定工作，以落實人權保障並維護司法公信力，故如確有因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者，不得充任法醫師，已充任者，於其原因消滅前有停止執行業務之必要。為避免現行條文罹患精神疾病等用語對身心障礙者形成不當歧視，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另所稱「有客觀事實」係指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條、第五條有關「合理之對待」規定，為職務再設計、輔具等支持與合理調整措施後，仍認定其身心狀況無法執行業務之情形者，併予說明。

(二)考量醫師如未為臨床診斷即作出判斷，將違反醫師倫理，恐無醫師願意接受委任提供諮詢，為免將來窒礙難行，刪除「經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等文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一、照委員周春米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周春米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醫師：

一、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

四、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五、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法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並追繳其證書；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停止其業務之執行。」
「說明：
一、第二款刪除「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不得充任法醫師之規定。查醫師法第五條第二款僅規定「遭判刑確定」不得充醫師，法醫師法現行規定顯較醫師法更為嚴格。再則，律師法第四條及法官法第五條，皆未規定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者不得充律師或任法官。
二、第五款刪除「身心狀況」文字。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日生效，使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依公約第二十七條意旨，身心障礙者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工作權利。法醫師之身心狀況與其執行業務能力並無直接關係；且由主管機關認定就剝奪其專業資格，有違反公約第二十七條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疑慮。
三、查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醫師法第八條之一、藥師法第八條、醫事檢驗師法第八條、語言治療師法第八條、聽力師法第八條、驗光人員法第八條、護理人員法第九條、呼吸治療師法第九條、助產人員法第十條、社會工作師法第十條，與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營養師法第八條、職能治療師法第八條、物理治療師法第八條、醫事放射師法第八條、心理師法第九條等十五部法律，有關專業人員消極資格限制，皆以「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規範之，而非刻意強調其「身心狀況」。
四、第五款增訂「邀請相關專科醫師、法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之機制。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考量其他積極性條件而留設限制性條文者，應提出說明並設有審認程序及原因消失後之回復機制。爰參考前述醫師法等十五部法律文字修正本款。」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醫師：

一、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

四、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五、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法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並追繳其證書；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醫師者，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停止其業務之執行。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法醫師法修正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3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10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7070352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8年3月20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段召集委員宜康擔任主席，並邀請司法院及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奉邀前來　貴委員會列席備詢，深感榮幸。謹就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二、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三、併案審查（一）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三）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五、併案審查（一）委員林岱樺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五）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本院意見如下，敬請參考。
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行民法第976條第1項有關解除婚約之事由，其第6款「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因有「殘廢」之不當、歧視性文字，經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列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優先檢視法規，爰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10條規定，予以刪除。此部分修正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敬請支持。
參、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二、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併案審查（一）委員林岱樺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五）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修正緣起
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身障公約）施行法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為符合身障公約施行法之要求，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將民法第976條列為優先檢視清單法規，本部爰依照衛生福利部所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並依該部召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優先檢視清單各法律研商會議」，於107年6月15日將「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審查，並於107年9月19日經會銜司法院後送請大院審議。
二、修正內容
民法第976條第1項係規範解除婚約之事由，該項第6款規定：「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因「殘廢」屬不當、歧視性文字，爰依身障公約施行法第10條規定，將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刪除。
肆、本案於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十條之規定，本修正草案刪除歧視性文字係屬必要，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第九百七十六條，除第一項第五款刪除及第六款修正為「五、婚約訂定後與他人合意性交。」外，並將第七款及第八款款次依次遞移為第六款及第七款，餘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說明。
三、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鍾孔炤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
　二、故違結婚期約。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
　五、婚約訂定後與他人合意性交。
　六、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
　七、有其他重大事由。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
二、故違結婚期約。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
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
六、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
七、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
八、有其他重大事由。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者。
二、故違結婚期約者。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者。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者。
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
六、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
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
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
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一、依現行法制用語，將第一項序文「左列」修正為「下列」，並將各款之「者」字刪除。
二、第一項第六款因有「殘廢」之不當、歧視性文字，經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列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優先檢視法規，爰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十條規定，予以刪除。
審查會：
一、照委員鍾孔炤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鍾孔炤等3人所提修正動
　　議：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
　　二、故違結婚期約。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
　　五、婚約訂定後與他人合意性交。
　　六、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
　　七、有其他重大事由。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立法說明：
一、依現行法制用語，將第一項序文「左列」修正為「下列」，並將各款之「者」字刪除。
二、第一項第五款所稱「花柳病」係指透過性行為而感染的傳染病，俗稱性病。考量此非現代醫學用語，且性病之嚴重程度有輕重之別，不宜於一方得病時即賦予他方解除婚約之權，倘該性病係屬重大不治時，可適用第四款「有重大不治之病」之解除婚姻事由，爰將本款花柳病部分刪除；至本款「其他惡疾」之定義並不明確，爰併予刪除。
三、第一項第六款因有「殘廢」之不當、歧視性文字，經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列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優先檢視法規，爰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十條規定，予以刪除。
四、第一項第七款「與人通姦」，參酌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與他人合意性交」，並移列為第五款。」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九百七十六條。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

二、故違結婚期約。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

五、婚約訂定後與他人合意性交。

六、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

七、有其他重大事由。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主席：第九百七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民法修正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條。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4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29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及原條文各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8年3月27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條例廢止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說明提案廢止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行政院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查總統106年8月9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095501號令公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00條規定，除第8條第4項及第69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107年7月1日施行，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原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於同日起不再適用，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規定予以廢止，俾完備法制作業程序。
二、本案經提107年10月25日行政院第3623次會議決議：「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廢止。」。

、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詢答後，咸認為既已另行制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不再適用，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4款規定，自應予以廢止。

肆、爰經決議：

一、「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均同意予以廢止。

二、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說明。

伍、檢附「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原條文各乙份。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第　一　條　　學校教職員之退休，依本條例行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學校教職員，係指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任教職員，依照規定資格任用，經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

第　三　條　　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任職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

二、任職滿二十五年。

前項第一款之退休年齡，對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得酌予降低，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一項任職年資，應包括下列規定之年資：

一、核備有案，於各級公立學校服務之代理兵缺年資。

二、教師遭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依法令規定提起申訴或訴願，經評議決定或訴願決定確定回復聘任關係者之申訴或訴願期間學校年資。

前項第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以後之各項代理（課）教師之年資，均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第　四　條　　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

教職員已達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服務學校仍需其任職，而自願繼續服務者，得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延長之，至多五年。
第四條之一　　教師或校長依第三條申請退休者，除特殊原因外，其退休生效日以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準。

教師或校長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即退休者，其限齡在八月一日至次年元月三十一日間，得以次年二月一日為退休生效日；其限齡在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得以八月一日為退休生效日。

第　五　條　　退休金之給與如左：

一、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者，由退休人員就左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四)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金。

(五)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金。

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尾數不滿六個月者，給與一個基數，滿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教職員於年滿五十五歲時，得自願提前退休，並一次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尾數不滿半年者，加發百分之一，滿半年以上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年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或年滿六十五歲而延長服務者，不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但在教學、研究上有優異表現著有學術聲望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延長服務者及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退休或已核定延長服務有案者，不在此限。

前項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在教學、研究上之優異表現標準，由教育部另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第五條之一　　教職員退休時領有本人實物代金、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者，其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依左列規定加發：

一、依第五條規定給與之一次退休金，每一基數加發一個月本人實物代金，另並一律加發兩年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

二、依第五條規定給與之月退休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

三、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比例，計算其本人實物代金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

第　六　條　　教師或校長服務滿三十五年，並有擔任教職三十年之資歷，且辦理退休時往前逆算連續任教師或校長五年以上，成績優異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依第五條之規定增加其基數。但最高總數以六十個基數為限；月退休金之給與，自第三十六年起，每年增加百分之一，以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第　七　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退休教職員，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公傷病所致者，不受任職五年以上年資之限制。

前項人員請領一次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五年，以五年計。如係請領月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二十年，以二十年計。

第　八　條　　教職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教職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因公傷病成殘退休者，其加發之退休金，另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

第一項共同撥繳費用，按教職員本薪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教職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三十五年後免再撥繳。

教師或校長服務超過三十五年，其應撥繳之費用應繼續撥繳，撥繳滿四十年後免再撥繳。但辦理退休時經審定不符合第六條增核退休金規定者，應發還其本人原繳付超過三十五年之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次發還。

教職員於年滿三十五歲時，或年滿四十五歲時，自願離職者，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次發還。

教職員依規定不合退休資遣於中途離職者或因案免職者，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次發還。如經領回者，嗣後再任教職員，該部分年資不得再行核計年資領取退休金。

第一項基金之撥繳、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之一　　依本條例退休之教職員，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一日教職員退休撫卹新制（以下簡稱退撫新制）施行後之任職年資，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以依法繳付退休撫卹基金之實際月數計算。未依法繳付退休撫卹基金之任職年資或曾經申請發還離（免）職退費或曾經核給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或辦理年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之任職年資，均不得採計。

教職員於退撫新制施行後，曾任公務人員、軍職人員或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一日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政務人員年資，應於轉任時，將其原繳未曾領取之基金費用本息移撥退休撫卹基金帳戶，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教職員於退撫新制施行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公營事業人員或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公立學校代理兵缺年資，得於轉任到職支薪之日起五年內，由服務學校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於轉任到職支薪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補繳者，其應繳之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按其任職年資、等級、對照教職員同期間相同薪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由教職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休撫卹基金帳戶。逾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者，另加計利息，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教職員於退撫新制施行後，曾任經僑務委員會立案之海外僑校專任教職員年資，未核給退休金或資遣費，經原服務學校核實出具證明，並經僑務委員會驗印證明者，得於轉任到職支薪之日起，由服務學校向基金管理機關按其任職年資及核敘薪級，對照教職員同期間相同薪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由教職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休撫卹基金帳戶，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其繳費期限及利息計算依前項規定辦理。

教職員於退撫新制施行後服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年資，其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薪或回職復薪時，按敘定之薪級，比照第三項規定期限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始得併計年資。其應補繳之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由服務學校與教職員比照前條第三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曾任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教育人員者，其退撫新制施行後之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年資，應依轉任教育人員前適用之退休（職、伍）法令規定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並依第二項規定辦理移撥，始得併計年資。

教師經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其修正施行前之相關法令、教師法及相關法律同意借調至民營事業機構、私立學校、行政院設立或指定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民間團體、財團法人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時，比照第三項規定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始得併計年資。

前六項撥（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之基準、期限及申請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基金管理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教職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負擔之費用，在國立學校，由國庫支給；在省（市）立學校，由省（市）庫支給；在縣（市）立學校，由縣（市）庫支給。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併入教育部之省立學校，其教職員之退休金，改由國庫支給，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十　條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第十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者，除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於借調期間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即退休規定，且無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情形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前項人員借調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符合第八條之一第三項、第四項及第六項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規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由借調前之服務學校向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逾六十五歲之日起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者，另加計利息，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第十一條　　月退休金自退休之次月起發給。

第十二條　　退休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

一、死亡。

二、褫奪公權終身者。

三、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四、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十三條　　退休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領受月退休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者。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退休、資遣或離職者，如再任學校教職員時，無庸繳回已領之退休金、資遣給與或離職退費；其退休、資遣或離職前之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時不予計算。

曾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辦理退休（職、伍）、資遣、離（免）職退費或相當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離（免）職退費之年資結算給與之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公務人員、政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民選首長及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一日以後轉任之軍職人員與其他公職人員，於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並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重行退休、資遣之年資，連同以前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離（免）職退費或辦理年資結算給與之年資合併計算，以不超過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高採計年資為限。

前項人員重行退休時，其再任或轉任後之任職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依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支領退休金，並按其核定之退休年資計算退休給與。但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再任或轉任之年資，應接續於前次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或年資結算給與等採計年資之後，按接續後年資之退休金種類計算標準核發給與。依其他法令重行資遣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資遣給與計算方式亦同。

第十四條之一　　依本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前項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之現職人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薪級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月撫慰金。
領受月退休金人員死亡，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其撫慰金由原服務機關具領作其喪葬費用，如有剩餘，歸屬國庫。

第十五條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六條　　退休教職員本人與其配偶及直系血親，現在任所由其負擔生活費用者，於回籍時，得就路程遠近，由最後服務學校給予旅費。

第十七條　　學校主計及人事人員之退休，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下列人員之退休，除其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仍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辦理外，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一、公立社會教育及學術機關服務人員。

二、教育部依法令規定資格介派至公、私立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

三、幼稚教育法施行後，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納編之公立幼稚園合格園長及教師。

前項第二款護理教師之退休金，在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前之任職年資，由公庫支給；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後之任職年資，由退休撫卹基金支給。

第一項第三款園長及教師，其納編前依臺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試行要點規定進用之合格教師年資，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外國人任中華民國公立中等以上學校教師者，其退休事項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以支領一次退休金為限。

第二十一條　　退休教職員之姓名，應附列學校教職員名冊，學校遇有慶典時，由校長邀請其參加。

第二十一條之一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仍依本條例原規定最高採計三十年。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累計，最高採計三十五年。符合第六條支領退休金規定者，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及修正施行前後累計任職年資，最高均得採計四十年。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之方式行之。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累計不滿一年之畸零數，併入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年資計算。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其退休金依左列規定併計給與：

一、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原規定之標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二、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任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由基金支給。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合計滿十五年以上者，其退休金應選擇同一給付方式請領。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在職人員已有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休，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年資為準，依左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

一、每減一年，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二、每減一年，增給基數百分之○．五之月補償金。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未滿二十年，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支領月退休金者，依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年資，每滿半年一次增發半個基數之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至二十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超過二十年者，每滿一年減發半個基數，至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其增減之基數，由基金支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其所支領月退休金及遺族一次撫慰金，均照本條例施行前原規定給與標準支給。

前項支領一次撫慰金之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由遺族自願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月撫慰金。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

第　一　條　　學校教職員之撫卹，依本條例行之。

第　二　條　　依本條例撫卹之教職員，以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任教職員，依規定資格任用，經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為限。

第　三　條　　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給與遺族撫卹金：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者。

二、因公死亡者。

第　四　條　　前條第一款人員撫卹金之給與如左：

一、任職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不另發年撫卹金。任職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尾數未滿六個月者，給與一個基數，滿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者，除每年給與五個基數之年撫卹金外，其任職滿十五年者，另給與十五個基數之一次撫卹金，以後每增一年加給半個基數，尾數未滿六個月者，不計；滿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最高給與二十五個基數。

基數之計算，以教職員最後在職時之本薪加一倍為準。年撫卹金基數應隨同在職同薪級教職員本薪調整支給之。

第四條之一　　教職員死亡時領有本人實物代金、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者，其實物人金及補助費依左列規定加發：

一、依第四條規定給與之一次撫卹金，每一基數加發一個月本人實物代金，另並一律加發兩年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

二、依第四條規定給與之年撫卹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

第　五　條　　因公死亡人員，指左列情事之一者：

一、因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

二、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

三、因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亡。

四、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

前項人員除按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規定給卹外，並加一次撫卹金百分之二十五。其係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者，加百分之五十。

第一項各款人員任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年論；第一款人員任職十五年以上未滿三十五年者，以三十五年論。

第　六　條　　教職員在職二十年以上死亡，生前立有遺囑，不願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條之一之規定，領撫卹金、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者，得改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一次退休金之標準，發給一次撫卹金、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其無遺囑，而遺族不願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條之一規定辦理者亦同。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加給一次撫卹金者，其加給部分之計算標準，仍以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條之一之規定為準。

第　七　條　　教職員受有勳章或有特殊功績者，得增加一次撫卹金額；增加標準，由教育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教職員遺族領受撫卹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二、祖父母、孫子女。

三、兄、弟、姊、妹，以未成年或已成年而不能謀生者為限。

四、配偶之父母、配偶之祖父母，以無人扶養者為限。

前項遺族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其撫卹金應平均領受，如有死亡或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時，由其餘遺族領受之。

第一項遺族，教職員生前預立遺囑，指定領受撫卹金者，從其遺囑。

第　十　條　　遺族年撫卹金，自該教職員死亡之次月起給與，其年限規定如左：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者，給與十年。

二、因公死亡者，給與十五年。但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者，給與二十年。

前項遺族如係獨子（女）之父母或無子（女）之寡妻或鰥夫，得給與終身。

第一項所定給卹年限屆滿而子女尚未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或子女雖已成年，但學校教育未中斷者，得繼續給卹至大學畢業為止。

第十一條　　遺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撫卹金領受權：

一、褫奪公權終身者。

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十二條　　教職員遺族，經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停止其領受撫卹金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

第十三條　　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第十三條之一　　教職員於停聘、休職、因案停職或依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期間，除因涉貪污案經判決確定，或因涉案經判處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或留職停薪期間係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有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情事，且其遺族無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情形者，得依本條例辦理撫卹。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至六十五歲前未回職復薪，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死亡者，亦同。

第十四條　　領受撫卹金之權利及未經遺族具領之撫卹金，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五條　　教職員在職亡故者，應給與殮葬補助費；其標準由教育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六條　　教職員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之任職年資應合併計算，並均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給卹。

教職員撫卹金應由政府與教職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但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應付之撫卹金，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

前項基金撥繳、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規定因公死亡人員應加發之一次撫卹金，另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死亡之撫卹案，仍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遺族撫卹金應由政府負擔之費用，在國立學校，由國庫支給；在省（市）立學校，由省（市）庫支給；在縣（市）立學校，由縣（市）庫支給。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併入教育部之省立學校，其教職員撫卹金應由政府負擔之費用，改由國庫支給，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七條　　教職員曾以其他職位領受退休金者，應於計算撫卹金年資時，扣除其已領退休金之年資。

第十八條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教育部依法令規定資格介派至公、私立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之撫卹，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前項護理教師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前之任職年資應付之撫卹金，由公庫支給。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外國人任中華民國公立中等以上學校教師，在職死亡者，其撫卹事項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以給與一次撫卹金為限。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廢止案（二讀）
主席：本案決議：「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均予以廢止。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6、6會期第7、9、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3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4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70700732號、107年11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566號及108年2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19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8年3月20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壹)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中「中華民國人」之文字規定，為一不明確之概念，易生混淆。
二、且因依據法務部民國82年08月05日，（82）法律決字第16337號函釋略謂，「所謂『中華民國人』，參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二款、第四款規定之意旨，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換言之，在目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家事事件法」中並無明文排除大陸地區人民。
三、再者，據統計，自憲法以降，我國現行法律中，凡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者，多達五十五個立法體例，都以「中華民國國民」為主體，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法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將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中之「中華民國人」文字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貳)委員吳玉琴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因應我國每年監護宣告案件聲請數量已經將近一萬件，考量當前社會福利及醫療制度漸趨完備，為提升司法行政效率，並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人權，爰提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委員尤美女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為促進性別平等，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升婦女司法救助權之實現，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三十三號一般性建議之建議事項：鼓勵女性以專業人員身分參與司法工作。爰提出「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規範各法院遴聘家事調解委員之性別比例。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
(壹)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修正草案，將現行條文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之「中華民國人」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尊重大院立法政策決定。
(貳)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委員修正草案第1項規定：「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第2項規定：「前項但書關於法院得不為訊問之注意事項，由司法院定之。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依該條立法說明，係考量監護宣告事件每年案件量甚鉅，為增加法官有審酌此類案件之裁量空間，增加法院效能，並能妥善運用社福及醫療機制鑑定後發放之身心障礙證明，提高監護案件判定效能，而修正之，委員照護弱勢及為增進法院效能之用心，本院深表敬重。惟另建議於本條立法說明中，比照家事事件法第165條之立法理由，敘明「所謂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亦即經醫師診斷或鑑定明顯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例如：植物人、重度精神障礙或重度智能障礙者，明顯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為之。」，以利實務運作。
二、立法說明中如依上述建議，敘明「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之具體情狀，實務運作即有標準可資依循，本條草案第2項前段「前項但書關於法院得不為訊問之注意事項，由司法院定之。」等文字及其立法說明第四點似可省略，爰建議刪除之，敬請參酌。
三、關於本條草案第2項後段「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然而一審法院新收之聲請監護宣告事件逐年增加，107年高達6,236件，如全數均需精神科醫師鑑定，精神科醫師恐無法負荷，而延緩案件之鑑定速度，並將排擠目前精神科醫師照護門診、住院或社區病人之資源。又監護宣告事件之鑑定費用，依法應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目前實務上精神科醫師之鑑定費用甚高（常有高達新臺幣（下同）1萬元以上者），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負擔可謂沉重。因此現今實務運作均由法官斟酌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個案狀況（例如植物人、腦中風、失智症、重度智能或精神障礙等），依現行法第167條第2項後段規定，妥適安排「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實務上常見為神經內科醫師）」進行鑑定，因得參與鑑定之醫師較多，不但增進鑑定之速度，鑑定費用之負擔亦較有彈性，有利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因此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之規定，敬請參酌。
(參)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為期能落實性別平權意識，提出家事事件法第32條修正草案增訂第2項規定：「法院遴聘前項調解委員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遴聘總人數三分之一。」依本院108年3月之統計，辦理家事事件之一、二審法院中，目前僅有9所法院任一性別之家事調解委員比例未達總遴聘人數三分之一（7所係男性委員比例未達～其中2所已達30%）。因家事事件法本條第1項已明定，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者擔任調解委員；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亦明定家事調解委員聘任前及任期內應接受一定時數之研習，同時有個案評核、定期評鑑及申訴機制，本院及各法院亦持續辦理家事調解委員相關專業訓練。因相關法令對家事調解委員之要求較高，且涉及符合資格者之參加意願及時間，如於家事事件法明定性別比例，部分法院囿於地區資源（例如連江地區）或委員於遴聘後辭任等因素，恐怕即有未必能符合一定性別比例之情形，未若經由相關行政措施鼓勵或督促各法院朝此方向努力，具有運作彈性。以上意見敬請卓參。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及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為確保受監護宣告之人的權益，宜賦予法官有審酌此類案件之裁量空間，增加法院效能，並修正部分文字，而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三十二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貳)第五十三條，照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通過。
(參)第一百六十七條，除第二項修正為「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外，餘照委員吳玉琴等17人提案通過。
(肆)通過附帶決議1項：
鑑於目前金門地院、連江地院等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並無女性，均為男性，不符合性別主流化政策要求，司法院應儘速提出改善方針，促使各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單一性別達三分之一之要求。
伍、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
委員吳玉琴等17人提案
委員尤美女等19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尤美女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為調解委員。
法院遴聘前項調解委員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遴聘總人數三分之一。
關於家事調解委員之資格、聘任、考核、訓練、解任及報酬等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調解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調解程序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為調解委員。
關於家事調解委員之資格、聘任、考核、訓練、解任及報酬等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調解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調解程序之規定。
	委員尤美女等19提案：
一、為落實女性權利，鼓勵女性參與發展，促進性別平等，我國於2007年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因此具內國法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制訂法規及行政措施皆須符合公約規定。又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三條，適用公約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聯合國對公約之解釋。
二、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三十三號一般性建議，為提升婦女司法救助權之實現，國家應確保司法的可訴性、可得性、可近性、品質、有效補償及可問責性，其中包括提升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及鼓勵女性以專業人員身分參與司法工作，使得女性觀點和價值得以輸出。
三、據司法院提供之統計資料顯示，至2018年8月止，全國家事調解委員之總人數為645人，其中男性為242人占37.52％，女性為401人占62.17％，全國家事調解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已符合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之標準。惟目前仍有少數法院有男性或女性調解委員占比不足之情形為促進性別平等，確保不同性別之觀點均有充足機會呈現於調解過程之中，爰此增訂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要求各法院於聘任家事調解委員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該院遴聘總人數三分之一，督促未符標準之法院改善。
審查會：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照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通過)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國民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國民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
依據法務部民國82年08月05日，（82）法律決字第16337號函釋，「所謂『中華民國人』，參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二款、第四款規定之意旨，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換言之，在目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家事事件法」使用中華民國人，範圍恐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實不合理。再者，據統計，自憲法以降，我國現行法律中，凡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者，多達五十五個立法體例，都以「中華民國國民」為主體，使法律規定明確周延。爰將本條「中華民國人」之文字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審查會：照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何志偉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一百六十七條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
	委員吳玉琴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關於法院得不為訊問之注意事項，由司法院定之。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

	第一百六十七條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訊問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但有礙難訊問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
監護之宣告，非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後，不得為之。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
	委員吳玉琴等17人提案：
一、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精神是為確保受監護宣告之人的權益，而採行的法院保留原則。但本條文乃源自民事訴訟法第六百零二條之規定（於民國57年修訂）「法院應於鑑定人前訊問應禁治產人。但有礙難訊問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第二項）　前項訊問，得使受託推事為之。」我國殘障福利法（現稱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民國69年制定，並歷經多次修正後，目前身心障礙證明發放的鑑定制度已經相當完備，且有每五年定期重鑑的機制。這些社福及醫療機制為當時所無法預見。應該妥善運用相關佐證資料，提高監護案件判定效能。
二、根據司法院的統計資料顯示監護宣告新聲請案件量民國105年正式突破八千件來到8187件、106年為8821件，今年上半年已達4723件。而全國家事庭法官數量僅133人，法官會同鑑定人訊問受監護宣告之人的業務，將佔據法官越來越多的公務時間。
三、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有關監護宣告案件須選任程序監理人的規定，已於民國104年12月完成修正，增列但書「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增加法官有審酌此類案件之裁量空間，增加法院效能。爰比照該條文但書之立法例於第一項文字增列「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並刪除「但有礙難訊問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等但書。
四、為避免將來例外但書變成原則，爰新增第二項由司法院制定注意事項。唯司法院制定相關規定時，應會同衛生福利部定之。
五、當前國內精神科專科醫師之數量及分配，應足以應付全國監護宣告之鑑定。爰刪除「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
審查會： 

一、照委員何志偉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委員何志偉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一百六十七條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
「說明：

一、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精神是為確保受監護宣告之人的權益，而採行的法院保留原則。但本條文乃源自民事訴訟法第六百零二條之規定（於民國57年修訂）「法院應於鑑定人前訊問應禁治產人。但有礙難訊問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第二項）　前項訊問，得使受託推事為之。」我國殘障福利法（現稱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民國69年制定，並歷經多次修正後，目前身心障礙證明發放的鑑定制度已經相當完備，且有每五年定期重鑑的機制。這些社福及醫療機制為當時所無法預見。應該妥善運用相關佐證資料，提高監護案件判定效能。
二、根據司法院的統計資料顯示監護宣告新聲請案件量民國105年正式突破八千件來到8187件、106年為8821件，今年上半年已達4723件。而全國家事庭法官數量僅133人，法官會同鑑定人訊問受監護宣告之人的業務，將佔據法官越來越多的公務時間。
三、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有關監護宣告案件須選任程序監理人的規定，已於民國104年12月完成修正，增列但書「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增加法官有審酌此類案件之裁量空間，增加法院效能。爰比照該條文但書之立法例於第一項文字增列「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並刪除「但有礙難訊問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等但書。又所謂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亦即經醫師診斷或鑑定明顯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例如：植物人、重度精神障礙或重度智能障礙者，明顯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為之。」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國民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三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一百六十七條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

主席：第一百六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家事事件法修正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鑑於目前金門地院、連江地院等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並無女性，均為男性，不符合性別主流化政策要求，司法院應儘速提出改善方針，促使各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單一性別達三分之一之要求。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外交部函送「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案，業經審查完竣，為求中英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協定名稱及內文於中華民國之後均加註（臺灣），請外交部予以更正，其餘准予備查，請查照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841001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外交部函送「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請查照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3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96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外交部函送「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請查照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關於外交部函送已完成簽署之「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並請查照案（如附件），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108年3月21日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蔡召集委員適應擔任主席，就本案進行審查。外交部、衛生福利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行政機關報告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提出報告，重點略以：

一、「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之簽署過程

為增進臺貝友好關係以及貝里斯政府至盼雙方加強雙邊公衛醫療領域合作，協助貝里斯提升其國民健康並建立完善公衛體系，本案經我駐貝里斯大使館與貝國政府迭次磋商協定條文內容，我方於民國（下同）104年11月18日將達成共識之協議草案轉陳行政院核定。

嗣該協定於105年2月10日由時任我駐貝里斯大使館何大使登煌與貝里斯衛生部長馬林（Pablo Marin）在貝國共同簽署並生效，效期5 年，效期屆滿自動逐次展延同等效期。

二、「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之內容

本合作協定條文共計9條，係為增進臺貝友好關係並加強雙邊公衛醫療領域合作，運用我國先進醫療技術與公共衛生防治經驗，期以協助貝里斯政府提升國民健康程度與強化公共衛生體系能力，其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本合作協定各條款適用協定生效後執行之子計畫。（第2條）

（二）本合作協定以公共衛生、疾病防治、診療服務及技術轉移為主要優先合作項目，依貝里斯政府之需求，協助醫事人員能力建構，協助建立特定疾病個案分析暨追蹤管理機制。（第3條）

（三）雙方透過不定期、不同層級對話方式商議可能的合作計畫。（第4條）

（四）雙方政府之義務及特權豁免。（第5及第6條）

（五）雙方之資訊使用及保密義務。（第7條）

（六）本誠信原則以協商方式解決本協定衍生之爭議。（第8條）

（七）本協定自簽署日生效，效期5年且期滿自動展延同等效期。其修正應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協定，終止效力於通知後6個月生效。（第9條）

三、「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之效益

本協定簽署後隨即推動為期3年之「貝里斯慢性腎衰竭基礎防治體系建構計畫」（105年2月─108年8月），目前執行主要成果包括：

（一）強化慢性病預防及公共衛生能力：迄至107年底近12,000人次接受腎臟疾病衛教。

（二）專業慢性疾病照護能力建構：4名醫師及5名透析護理師來臺進行種子教師訓練，返貝後完成118名醫師腎臟病照護、17名透析護理師、305名社區衛教推廣員之訓練。

（三）協助強化貝里斯衛生資訊系統（BHIS）：由亞東紀念醫院協助完成開發衛生資訊系統（BHIS），自108年2月起至各區域醫院進行系統推廣訓練。

（四）提出流行病學統計分析報告：107年8月協助貝國政府首次取得該國慢性腎臟病盛行率與其危險因子分布資訊報告。

此外，107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WHA）召開期間，本部與衛生福利部合作辦理「建立夥伴關係強化健康照護體系─以國合會經驗為例」分享會，會中即以「貝里斯慢性腎臟病防治」為實例，分享我國推廣公衛醫療合作實務成果，向國際展現我國公共與衛生醫療發展之經驗。

續為展現「貝里斯慢性腎衰竭基礎防治體系建構計畫」推動現況，108年1月繼在貝里斯與貝國衛生部共同舉辦「臺貝慢性腎臟病論壇─以貝里斯為例」成果發表會，邀請我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等相關代表計超過200人與會，會中貝里斯衛生部國務部長康伯斯（Angel Campos）除肯定臺灣致力協助貝國解決諸多醫療挑戰之貢獻，更重申支持我方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相關機制，有效提升我國在公衛醫療優勢的能見度。

肆、審查結果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進行討論，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如下：

為求中英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協定名稱及內文於中華民國之後均加註（臺灣），請外交部予以更正，其餘准予備查，提報院會。院會審議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適應作補充說明。

附院總第1374號政府提案第10061號之310關係文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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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_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COOPERATION IN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KIL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ies”); '

Desiring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of promoting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kills; :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I - Objectives

The Parties recognize that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kills can
enhance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functions, and people’s heal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ensur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is common understanding, the Parties will cooperat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kill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pplying its medical skills and experience of prevention and cure in
public health to assist the Governmeént of Belize in imi)roving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Belizean public and in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public health
systems.





[image: image10.jpg]Article If -Application and Scope

Each Articl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will apply to projects initiated by the

Parties once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Article HI - Contents of Cooperation

Public health, disease prevention, clinical services; and skills transfer are
the main priorities. The preventive activities of public health and medicine
provided by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will include, but will not be limited
to health education, disease screening, and clinical service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eeds of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Related policy consultation and assistance in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also be provided.

Medical personnel capacity building:

Qualified personnel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medicine, nursing, medical
screening, nutrition,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specialized
critical diseases, principal medical specialties,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or
areas encountering difficulties in recruitment, will be recommen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for participation in 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s,
building capacity in disease prevention, cure and screening skills,
community healthcare,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of disease data analysis and tracking mechanisms:

A mechanism for tracking and managing particular diseases will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ublic health structure of Belize.

Article IV - Cooperative Models

. The Parties will discass possible cooperative projects by means of
non-scheduled dialogues at different levels.

Based upon this Agreement, any subsequent document required for any
cooperative project will be done by an exchange of letters detailing the
conditions of each such project.an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For disbursements, transfers or other financial processes relevant to
implementing cooperative projects, the Parties agree to open accounts in





[image: image11.jpg]Belize Dollars, such accounts being denoted by project title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vailing laws of Belize.

All funds deposited in such accounts shall be used only for their respective
cooperative pro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clusion principle. The

handling of any and all such accounts sha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manage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drawn up by the Parties.

.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Belize, designated by the Parties as competent authorities, ar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nient,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Article V - Oblig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

(Taiwan)

. Dispatch project managers, long- and short-term experts, and technicians

with a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o Belize to carry
out the described objectives.

Pay the salaries and medical insura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personnel
during their service in Belize.

Defray the travel expens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ersonne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Belize;

Defray the cost of machines, equipment and supplies provid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needed for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operation.

Article VI - Oblig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Provide necessary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ay the salaries and allowances of the project
personnel from Belize.

Complying with- the prevailing laws of Belize; exempt from all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ties and taxes as well as 'import licensing inspection
procedures on the machines, €quipment and vehicles relevent to the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pay for the customs clearanc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such items,





[image: image12.jpg]3. Provide office space appropriate for each project.

4. Provide residential space with furniture, water and power for the project
manager.

5.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ersonal safety of, and make
emergency medical care and first aid b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project
personnel dispatch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6. Per the need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ve projects, grant the
project personnel dispatch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ir
dependents the followi’ng treatments during their service in Belize:

(1) The facilitation of visa applications, entry into, departure from and
residence in Belize, and the issuance of appropriat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2) Exemption from all residential and local taxes, and income tax on

’ salaries;

(3) Exemption from all importation and customs taxes and other duties
on personal and household goods imported from overseas;

(4}  Granting of privileges, conveniences and exemptions the same as that
Belize accords the personnel of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s exemptions on seles tax and taxes incurred on any
transfers of property.

-Article VIL -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nfidentiality

1.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rojects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disclosed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other party.

2. The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ryijform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and
exerc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ﬁs, related to the projects under this
[{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separate agreements,

3. Neither the termination nor expi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will invalidate
any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regulated herein.

Article VIII - Dispﬁxte Resolution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ettled
through negotiation by the Parties in good faith.





[image: image13.jpg]Article IX - Entry into Force, Amendment and Termination

1.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and remain
’ effective for five years, and will automatically be extend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of the same duration of vaiidify upon its expiration.
2. Any amendment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done by the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arties. ‘
3.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ier Party with a notice in writing,
with such termination becoming effective after six months of such netice.

IN WITNESS WHEREOQF, the undersigned, being duly authorized by thew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this Agreement.

DONE in duplicate at Belize, on the tenth day of February, two thousand and
sixteen,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For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

=
HE, Benjaminl‘ﬂo Hon. Pablo Marin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of Health
Plénipotentiary to Belize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公衛醫療技術合作協定(二讀)
主席：本案決議：為求中英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協定名稱及內文於中華民國之後均加註（臺灣），請外交部予以更正，其餘准予備查。

報告院會，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請各黨團幹部於下午2時30分至議場三樓進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等案之協商，現在休息。

休息（12時28分）

繼續開會（17時）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1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昭順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江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7時）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江啟臣、黃昭順等14人，有鑑於不良飲食已成為我國青壯人口之主要殺手，青年罹癌之人數，已占總罹癌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大腸癌高居青年癌症第三位，而我國兒童及青少年「空腹血糖異常」與「高膽固醇」之比例偏高，甚至直逼45至64歲年齡層。光是慢性腎衰竭與癌症兩者相關之健保給付，一年高達9百億元，而8萬多名慢性腎臟病患中，約有60%是糖尿病、高血壓或心臟病所致，皆與不良飲食習慣有關。本席要求行政院跨部會研擬「預防醫療」政策，加強宣導「健康飲食」概念，以各級學校依法定員額進用營養師為優先目標，並進一步研議，於其他機關場所設置營養及健康飲食諮詢人員或單位。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江啟臣、黃昭順等14人，有鑑於國外醫學期刊最新研究發現，全球有高達五分之一的死亡人口，約1,160萬人，去世原因與飲食不良，攝取過多糖分、鹽分及紅肉有關，因不良飲食型態所導致的心血管疾病及癌症，比高血壓或吸菸更為致命。而不良飲食亦成為我國青壯人口之主要殺手，根據國民健康署的癌症登記資料，近年來，我國青年罹癌之人數，已占總罹癌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大腸癌高居青年癌症第三位，罹患人數從2010年的857人，增加至2016年的1,069人，增幅高達25%。而衛福部調查資料則顯示，我國兒童及青少年「空腹血糖異常」與「高膽固醇」之比例偏高，甚至直逼45至64歲年齡層。依據健保署最新統計，2017年門診前十大重大傷病當中，前兩名為慢性腎衰竭與癌症，光是兩者相關之健保給付，一年高達9百億元，而8萬多名慢性腎臟病患中，約有60%是糖尿病、高血壓或心臟病所致，皆與不良飲食習慣有關。本席要求行政院跨部會研擬「預防醫療」政策，加強宣導「健康飲食」概念，以各級學校依法定員額進用營養師為優先目標，並進一步研議，於其他機關場所設置營養及健康飲食諮詢人員或單位。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江啟臣　　黃昭順

連署人：陳宜民　　費鴻泰　　林德福　　柯志恩　　呂玉玲　　陳玉珍　　許毓仁　　吳志揚　　林為洲　　曾銘宗　　鄭天財Sra Kacaw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蘇委員治芬說明提案旨趣。

蘇委員治芬：（17時2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蘇治芬等12人，鑒於2019年4月7日下午雲林縣麥寮六輕台化芳香烴三廠發生氣爆火災工安事故，更造成當地民宅與魚塭戶嚴重損失，麥寮六輕九年來發生近二十起工安事故，根本罔顧當地居民性命、健康以及財物安全。就此，建請行政院應立即率經濟部、勞動部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相關部會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於三日內釐清事故發生原因，送交書面報告至立法院，相關製程並應於落實PSSR（開俥前安全審查）始得復工。又行政院等相關部會除應持續督促六輕製程管線汰換、強化現行六輕總體檢查驗密度以及邀請國外第三方檢驗單位共同參與進廠查核，亦應統整國內所有大型石化產業相關製程，比照六輕總體檢計畫，建立基線並進行整體盤查，以杜絕類似事故再次發生，並於兩週內送交解決方案之書面報告至立法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蘇治芬等12人，鑒於2019年4月7日下午雲林縣麥寮六輕台化芳香烴三廠發生氣爆火災工安事故，更造成當地民宅與魚塭戶嚴重損失，麥寮六輕九年來發生近二十起工安事故，根本罔顧當地居民性命、健康以及財物安全。就此，建請行政院應立即率經濟部、勞動部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相關部會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於三日內釐清事故發生原因，送交書面報告至立法院，相關製程並應於落實PSSR（開俥前安全審查）始得復工。又行政院等相關部會除應持續督促六輕製程管線汰換、強化現行六輕總體檢查驗密度以及邀請國外第三方檢驗單位共同參與進廠查核，亦應統整國內所有大型石化產業相關製程，比照六輕總體檢計畫，建立基線並進行整體盤查，以杜絕類似事故再次發生，並於兩週內送交解決方案之書面報告至立法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何志偉　　林淑芬　　蔣絜安　　何欣純　　陳賴素美　江永昌　　趙天麟　　管碧玲　　邱泰源　　呂孫綾　　郭國文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周委員春米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周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7時3分）



